
書*公導大/ THE CHINESE TIMES, VANCOUVER 4, B.C. Thur., July 12 1%2 (Page 7) 版七第
阳朗星 日二f•月七（式六九金元公）年豈十五國民華中

HOLIDAY SAVINGS ACROSS. CAN.A DA

:
•

泛
标
人
注   

:-7-:
不
.；

事

—— 

二:
.

:f
l
t
4
/
r
f
r
l
7
t
4
7
t
l
»
l
f
t
T
»
 

二
三
本
報
印
刷
部
：
：
. 

承

印

彳

種

中

西

文

件
 

信

牋
 
，
信

封

，
中
西

■^^■~~~^>li.w
^^  

齋

耋

出

品

】

•̂̂

^
^
*
*
^
^
^
^
 

?0^
**^>^^^*^^^^^^^ ^̂

 

*.e£T::
・i 

U
S
c

卜
 

S
T
B
S
-
 

p

de4

伏
一
 

h

l

elL
 

C
 P
 
W

♦e**,**̂

■ 

由
七
方
十
五
日
星
期
；̂
.
.
.
 

開
始
廣
播
毎
通

粤

語

播

品

 

中
國
同
盟
廣
播
之
聲
舉
辦 

星
期
日
下
午
四
時
十
五
分 

K
A
R
1
 
需,
台
五
五0
度

i

•
二

ad 
農

行

   

"0 養
路

銀

行

锥

供

給

容

項

不

同

貸
1

11 

"
B
B
 

私
人
貸
借
。
隨
睡
借
以
咨
信
任
男%
。
以
便
微
交
保
險
費0 
醫
藥
費
。
、 

應
付
債
項
、
購
買
汽
車
及
像
但
妾
。
及
其
他
確
實
用
途
0'
岁
亡 

N
崖
修
改
貸
借
。
可
以
供
應
住
宅
業
主&
以
候
改
修
革
或
藤
屋
宇
改
造 

膂
時
代
化
住
宅
。

二
 

、 

与

一 

鮮
味
螺
油
腊
陽 
每
磅
豈
元
弍
毛
五 

一 

果
汁
牛
肉
乾 

青
磅
五
元

一 

嫁
椒
牛
肉
乾 

祐
磅
五
元 

四
安
盒
庄 
八
安
盒
庄
同
舟 

寄
出
外
國 
通
行
摊
瓯

精

研

食

譜
 

大

謙

小

酌

口
叫
叫
銀
 

Of
cou

盟
路
 

1

盒

 

B

HGS.
  
血

空

,

宀

舉

好
 

豆0
弍
號

一
：̂

一
町

一
。
1
V
 

一H^*>I<^*M
I^*.*N

^*  

一y
m
c
t
/
D

.農
園
窿
改
貸
借
。

帖

，

紙

？
餐

單

，
洗

利
便
農
家6
欲
購
工
具
械
器
。
以
便
達
到
有
效
改W

 

你
祈
須
求
。
幷
在
可
能
範
圍
内
協
肋
你.
。

地
址
。.

，.良
與
修
葺 

大
一
我
們
樂
意

予•
..

-<"
魂

招
商
代
理 
批
發
湧
宜 

=M
M

Y-S  

H
N

E  

F=dD  

279  

E

 

pe   

a.
  eK

st,  

Vancouver-  
产

電
話
。M
U
鹭
，豈
。
三0
. 

-**M̂
*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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